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救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俊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榮輝  

相  對  人  恩旺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陳麗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訴訟救

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於訴訟繫屬前聲請

者，並應陳明關於本案訴訟之聲明及其原因事實。訴訟，由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

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

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

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

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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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

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定法院之管轄，以

起訴時為準。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

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

109條第1項、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3項、第12

條、第20條、第27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

訴訟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條至第20條有關特別審判籍之規

定外，依同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原則上均以被告之住所地

或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按以勞工為原

告之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務所、

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

轄。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

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

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

院管轄。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亦為勞動事件法

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5條所明文。是勞工起訴之勞

動事件，應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

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原告聲請訴訟救助者，應一

併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

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二、本件聲請人起訴主張其受僱於相對人，兩造間勞資（即僱

傭）契約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由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

（MDP）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榮輝與相對人恩旺化學科技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陳麗雪共同主持面談成立有效僱

傭關係，外派聲請人至泰國擔任總裁特別助理，協助集團包

含大陸與台灣工作項目與泰國春武里府MDP及曼谷總部事

宜，後於民國105年4月13日（西元2016年4月13日），相對

人吳陳麗雪以Email提因種族文化不同，不宜聘用而強制違

法終止聲請人之僱傭契約，爰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在訴訟

期間生活費、裁判費、交通費及追訴侵權法定10年內勞資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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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生活費、工資、年資費共新臺幣2,000萬元等語（見聲請

人提出之民事求償含補充書狀，本院115年度勞專調字第9號

卷第125頁），可知依聲請人主張之內容，兩造僱傭契約成

立於桃園市，聲請人之契約履行地為泰國，參照前開規定，

本件訴訟自應由相對人之公司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

住所或居所地之法院管轄。又除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

（MDP）之主事務所在泰國外，其餘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住

所或居所所在地均在桃園市，是本件訴訟應由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管轄。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業經本院115

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民事裁定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是聲

請人向本院聲請訴訟救助亦係違誤，自應一併移送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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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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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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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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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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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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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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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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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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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救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俊雄  








相  對  人  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榮輝  
相  對  人  恩旺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陳麗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訴訟救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於訴訟繫屬前聲請者，並應陳明關於本案訴訟之聲明及其原因事實。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1項、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3項、第12條、第20條、第27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條至第20條有關特別審判籍之規定外，依同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原則上均以被告之住所地或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按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亦為勞動事件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5條所明文。是勞工起訴之勞動事件，應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原告聲請訴訟救助者，應一併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二、本件聲請人起訴主張其受僱於相對人，兩造間勞資（即僱傭）契約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由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榮輝與相對人恩旺化學科技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陳麗雪共同主持面談成立有效僱傭關係，外派聲請人至泰國擔任總裁特別助理，協助集團包含大陸與台灣工作項目與泰國春武里府MDP及曼谷總部事宜，後於民國105年4月13日（西元2016年4月13日），相對人吳陳麗雪以Email提因種族文化不同，不宜聘用而強制違法終止聲請人之僱傭契約，爰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在訴訟期間生活費、裁判費、交通費及追訴侵權法定10年內勞資損失生活費、工資、年資費共新臺幣2,000萬元等語（見聲請人提出之民事求償含補充書狀，本院115年度勞專調字第9號卷第125頁），可知依聲請人主張之內容，兩造僱傭契約成立於桃園市，聲請人之契約履行地為泰國，參照前開規定，本件訴訟自應由相對人之公司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住所或居所地之法院管轄。又除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之主事務所在泰國外，其餘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住所或居所所在地均在桃園市，是本件訴訟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業經本院115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民事裁定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訴訟救助亦係違誤，自應一併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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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陳麗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訴訟救

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於訴訟繫屬前聲請者

    ，並應陳明關於本案訴訟之聲明及其原因事實。訴訟，由被

    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

    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在

    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契約

    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

    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

    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

    時為準。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09

    條第1項、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3項、第12條、

    第20條、第27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

    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條至第20條有關特別審判籍之規定外

    ，依同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原則上均以被告之住所地或主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按以勞工為原告之

    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勞

    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

    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告

    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亦為勞動事件法第5條

    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5條所明文。是勞工起訴之勞動事

    件，應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

    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原告聲請訴訟救助者，應一併由

    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

    提供地法院管轄。

二、本件聲請人起訴主張其受僱於相對人，兩造間勞資（即僱傭

    ）契約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由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

    MDP）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榮輝與相對人恩旺化學科技有限

    公司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陳麗雪共同主持面談成立有效僱傭

    關係，外派聲請人至泰國擔任總裁特別助理，協助集團包含

    大陸與台灣工作項目與泰國春武里府MDP及曼谷總部事宜，

    後於民國105年4月13日（西元2016年4月13日），相對人吳

    陳麗雪以Email提因種族文化不同，不宜聘用而強制違法終

    止聲請人之僱傭契約，爰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在訴訟期間

    生活費、裁判費、交通費及追訴侵權法定10年內勞資損失生

    活費、工資、年資費共新臺幣2,000萬元等語（見聲請人提

    出之民事求償含補充書狀，本院115年度勞專調字第9號卷第

    125頁），可知依聲請人主張之內容，兩造僱傭契約成立於

    桃園市，聲請人之契約履行地為泰國，參照前開規定，本件

    訴訟自應由相對人之公司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住所

    或居所地之法院管轄。又除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

    ）之主事務所在泰國外，其餘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住所或居

    所所在地均在桃園市，是本件訴訟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

    轄。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業經本院115年度重

    勞訴字第2號民事裁定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是聲請人向

    本院聲請訴訟救助亦係違誤，自應一併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救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俊雄  









相  對  人  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榮輝  

相  對  人  恩旺化學科技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陳麗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訴訟救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於訴訟繫屬前聲請者，並應陳明關於本案訴訟之聲明及其原因事實。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1項、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3項、第12條、第20條、第27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條至第20條有關特別審判籍之規定外，依同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原則上均以被告之住所地或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按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亦為勞動事件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5條所明文。是勞工起訴之勞動事件，應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原告聲請訴訟救助者，應一併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二、本件聲請人起訴主張其受僱於相對人，兩造間勞資（即僱傭）契約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由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榮輝與相對人恩旺化學科技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相對人吳陳麗雪共同主持面談成立有效僱傭關係，外派聲請人至泰國擔任總裁特別助理，協助集團包含大陸與台灣工作項目與泰國春武里府MDP及曼谷總部事宜，後於民國105年4月13日（西元2016年4月13日），相對人吳陳麗雪以Email提因種族文化不同，不宜聘用而強制違法終止聲請人之僱傭契約，爰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在訴訟期間生活費、裁判費、交通費及追訴侵權法定10年內勞資損失生活費、工資、年資費共新臺幣2,000萬元等語（見聲請人提出之民事求償含補充書狀，本院115年度勞專調字第9號卷第125頁），可知依聲請人主張之內容，兩造僱傭契約成立於桃園市，聲請人之契約履行地為泰國，參照前開規定，本件訴訟自應由相對人之公司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住所或居所地之法院管轄。又除相對人泰國現代染料集團（MDP）之主事務所在泰國外，其餘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住所或居所所在地均在桃園市，是本件訴訟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業經本院115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民事裁定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訴訟救助亦係違誤，自應一併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